
附件一 

輸大陸稻米檢疫處理基準 

一、磷化氫燻蒸處理方式： 

處理溫度 

（℃） 

磷化氫燻蒸劑量 

（毫克/公升） 

燻蒸時間 

（天） 

最低濃度要求 

（毫克/公斤） 

大於 21.0 2.5 5 300 

16.0-20.9 2.5 6 300 

12.0-15.9 2.5 7 300 

註：貨物到達大陸口岸後，其包裝內磷化氫氣體不能超過 0.3 毫克/公

斤，稻米內磷化氫的殘留量不能超過 0.01 毫克/公斤。 

二、其他經中國大陸海關總署同意之檢疫處理方式。 

 



附件二 

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    分署 

輸大陸稻米加工廠檢疫處理設施申請暨審查表 

申請號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查日期   

加工廠名稱    負責人：  

聯絡電話  電子郵件： 

E-mail 

 

傳真號碼：  加工廠地址：  

檢查項目 符合項目 

檢疫處理設施 □固定倉庫         □固定貨櫃         □稻米儲存筒 

□天幕             □其他： 

檢疫處理方式 □包裝前處理       □包裝後處理        □運輸途中處理  

檢疫處理地點 □廠區內  

□廠區外          地址：  

檢疫處理人員 □ 加工廠技術人員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專業公司技術人員（加工廠應提出其委任公司燻蒸處理營業項目

證明文件） 

檢附文件 □ 糧商登記證影本。 

□ 檢疫處理設施所在位置簡圖，標示稻米加工廠區內辦理檢疫處理

設施之燻蒸位置。 

□ 檢疫處理操作技術員基本資料。 

□ 檢疫處理設施及安全防護設備清單。 

□ 檢疫處理設施使用土地所有權狀影本或土地所有權人同意使用

證明或設施所在之工廠登記證明。（廠區外適用） 

□ 其他: 

緊急處置醫院  

 

審查結果 □符合    

□不符合，應改善事項： 

審查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複審結果 

 

□符合   □不符合 複審人員： 

複審日期： 

承辦人：       科長/主任：       秘書：       副分署長：        分署長： 


